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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
教調

0013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新竹市政府方面：

1.針對 110 學年度取消視障學生巡迴輔導服務機制之決策過程，已檢討並於 111 學年度調整作

法。

2.該市於本案調查結束後，統整調配人力，國小資源班師生比，自 1：16.7 降至 1:14；國中資

源班師生比，自 1：14.7 降至 1:10，已見改善。

教育部方面：

1.111 年 7 月 19 日邀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

局、花蓮縣政府，共同召開「研商視障巡迴輔導制度會議」。

2.該部與金門縣政府協調溝通，請金門縣續留專業視障巡迴教師、不取消視障巡迴輔導班，倘

視障學生人數過少，將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支援其他特教學生之方式因應。

3.請各縣(市)政府、直轄市政府教育局，評估轄內各鄉(鎮、市、區)之特性、特教資源分布、特

教學生服務需求或其他相關因素，以縮小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服務區域範圍、減少交通時間耗

損為原則，並訂定對視障巡迴服務之相關配套措施；另請各縣市政府編印視障巡迴輔導工作

手冊或訂定工作要點，敘明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工作項目及受輔導學校行政配合事項，釐清權

責，減少排課和學校行政配合的困擾。

4.111 年 10 月 26 日發函各縣(市)政府，調查視障巡迴輔導老師服務範圍合理程度、交通費補助

規定、授課節數減授規定；國教署於 112 年 9 月 18 日召集各地方政府代表會商，已請各地方

政府於規劃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時，務必審慎評估個別教師之服務範圍。

5.促請各地方政府訂定配套措施：(1)配合巡迴輔導教師之住家地點，彈性安排就近行政區之服

務學校學生。(2)以區域服務為原則，雖然有跨區，惟當天會安排在同一區服務，避免舟車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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頓，另考慮南北行政區皆設巡迴輔導班。(3)積極邀請新竹縣市現職特殊教育教師，參加視障

培訓專長學分班培訓，以培養視障專長之師資。

6.視障教學教師培訓量提升：(1)國立臺南大學「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計畫」方面，部分課程改採

遠距教學，減少參與教師之交通往返時間。又為吸引現職特教合格教師參加，亦請該校將所

開設之視障專精 20學分班，調整為視覺障礙次專長課程，以利教師修畢課程，於教師證書加

註視覺障礙次專長，以提升其進修意願。(2)111 學年度計有 13 所特教師資類科師資培育之大

學，規劃開設「視覺障礙」、「聽力與語言」相關課程，較 110 學年度 6 校有顯著成長。(3)國
教署 112年首度委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國立臺南大學開辦「視覺障礙需求次專長學分班」。

 


